
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體育表演會邀請卡海報設計圖徵選辦法 
一、徵選內容 

東門國小 112學年度體育表演會邀請卡正、反面各乙張。 

二、參選資格 

本校學生。 

三、徵選主題 

1. 表現東門國小 112學年度體育表演會「身體好、品格好、學問好」，「優質傳承、卓越領航 

」的精神。 

2. 展現東門國小優良傳統精神、悠久歷史文化及地理環境特色。 

3. 呈現傳統與創新、本土化與國際化之時代精神。  

四、實施方式 

1. 設計圖說明內容： 

(1)設計人：個人創作作品相關資料。（如附件一） 

(2)作品說明：150字以內，可用水彩、彩色筆、蠟筆或電腦等作畫。 

(3)使用軟體：為方便印刷評比，作品一律存成 JPG、BMP或 GIF檔。 

2.作品繳交方式：以 E-Mail到 u0938938256@gmail.com。 

五、評選及獎勵 

1. 評選老師：蔡明佑主任、胡石倡海老師、蔡杏慧老師（美勞）、柳哲明老師（系管師）。 

2. 評選標準：（如附件二） 

(1)主題性：40分。(是否符合運動會的主題特色) 

(2)創意度：40分。(是否具有獨創性及作品意涵) 

(3)完整性：20分。(作品整體是否完整) 

3. 獎勵： 

特優一名--頒發獎狀乙紙，圖書禮券 1000元。 

優等兩名--頒發獎狀乙紙，圖書禮券 500元。 

佳作三名--頒發獎狀乙紙，圖書禮券 200元。 

六、收件日期及地點 

1. 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12年 11月 03日下午 16時止。 

七、本活動所需經費，由 112學年度體育表演會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八、備註 

1. 所有參選作品不論得獎與否，概不退回。 

2. 參 賽 得 獎 作 品 之 著 作 權 歸 學 校 ， 獲 頒 第 一 名 之 作 品 將 作 為 1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年度體育表演會邀請卡使用，本校並保有修改權利，獲獎學生不得異議。 

3. 若使用圖庫檔案，應檢附該圖檔無版權使用問題之證明文件，否則不予計分；參賽作品並

不得有抄襲行為，否則取消資格。 

九、本計畫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         



附件一 

112 學年度體育表演會-邀請卡設計圖說明 

班級  座    號  

姓名  指導老師  

作品說明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